ALY B LRl A g
114# B %3 % 4444%
B o 2R EYEORBRFRET
£ A A RS

GO TR A A g E G S B R A2
) (114# B3 85 $38325L) » At 4™
B} S
B 2R Fle 4ot & 9T & B R T 0 T R E
B o
EL A d
CEHR R AA BT F P A T o
PR R SR ] A AR R SRR R S
pES ﬁ‘%p P ZTRAGFINEFE o
(—)’:' A A TR Aokt 4 AT A B 0 R (8 S dent 4 AT B et &
T 2P FE RS Aot & Sasn]l ~ 297 T IR A S AR T RA
EFW'JQﬁAL FEREW G F T kB ed 2 dos Aot
LI AL A o 2Pk A G - A
- ‘

Sy o—=b
\l“
\J_

‘\&k-

T

BxiEER %KI“’L?LM (r'FKl B3~ 4B B AT A R
Bl zmaf‘_—.) b'a sk %Kr}}lel <E‘lp_§r.x »:’11'-,“ %EEE 3
K?\lﬁ,"lj o
@‘%Q%QW@@¥%%£‘¥WL§¥ﬁﬁ1@¥%&
Fdoz2 B (et 4 K@ﬁ‘g%ﬁigﬁ‘%
ng “‘ﬁvi;%fi%&ﬁ T ) 0 WER A G R R R
Fmﬁ"‘t@ AR L’)g %/?é P 2R AR



ESPE

A 23

2P 7

A ]

IHJ

J/Z‘ f'3:50 ';—;"-—
B4l (ARELESTE

k2

115 &
iy <3

AP E R AR R

4o PR F o

CEED

e iEE e 10p

244

° famh

)
ﬁ%%%%ﬁ%%%@@ﬂ,
% T ERF o LB R ET UBR T
RN SE S R R &) R
Rt R A2 2%

moe N Pde R R e

RN A
%ﬁ&mx

;fr?;ﬂ B3 727

"—Lﬁ‘?ﬁ s K;%

AT R

4

S BATTIE ST G P

EEE S EESER RN S RS SN ElE N
FR AL XA v R TRAL ) BE o

F oA R

AL (LARERT) i 4 - @%%m o
B LR R R R R R E L L
SR PER LR R 0 A 5 ARGER G 2l B
2
Ppt T BERAEFFEZ FATTIES 135 > 2% % 5005 % 298 -
$536 « $516 $5H 0 £ Lot @ o

21 2

(&

- < P
fo®E s @ 115 & o2 p
. i 4 >
(4] @ (R AR)
o 5 1 2 3 4
i & EE s - s R K N A R R K A
¥ 2 7 R S 3 H AT G EA67 FHRATY
= % p 111#5% 13p 112#7% 23p 112102 17p 113#12 18p
BE (p27) M| E8EY 2 RZ2FIEHLY 2 R2FI2| 25847 > 2513|2841 ¥ > EFI1I3
ERZ k5 # B F 5316065 ERE W F %3415 ERE U F %1645 ERF W F ¥1325%
Bt | e | 2352t Ak ENE EN Y Py
E [1124# & 373 5192955 |113& & % 3 % 1550%% 113# B f§ 3 $1135%  [113# & % F 18315
JA-p g |112#10° 31p 113#6% 25p 113&7%9p 11397 30p
A
FEOE | f - BEN S s e kb
% B o[113& & 5+ 3 %5315
H A




(\ER)

] A | 113#2% 27p 113#8* 12p 113#8* 21 p 113&11* 5p
FET P
LE 60 WL 4 R £ @ 4 e
£~ BIRALE ¥ B FE b RALE B FE b RALE F B HERALE B FE b RALE
2 % it
% | A AL R RBRFIB| LR LY F R BFII|LFLY F R RT3 L 8L 2 BT
ERIFF 542675 E R F 51155950 ERFF 5136075 ERFF F15TT65L
A HREL] 230 S A 13# & B ¥ 300854t
LB W A9ELY -

i
i
mj





.he-table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width: 100%;
  table-layout: fixed;
  border-collapse: collapse;
  
}

.he-td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min-height: 30px;
  line-height: 150%;
  vertical-align: top;
  padding: 3px 6px 3px 6px;
  border: 1px solid black;
  word-wrap: break-word;
  overflow: hidden;
}

.pen-record {
  display: flex;
  flex-direction: row;
}

.pen-record-an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que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text {
  flex: 1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}

.he-h1 {
  text-align: center;
  font-size: 28px;
  line-height: 200%;
}

.he-h2 {
  line-height: 150%;
}

.he-h3 {
/*  font-weight: bold;
  line-height: 200%;*/
  /*padding-left: 96px;*/
}

/*.he-button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display: inline-block;
  cursor: pointer;
  padding: 0 4px;
  margin: 0 2px;
  background: linear-gradient(#ffffff,#E0E1E2);
  border-radius: 3px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  -webkit-user-select: none !important;
  transition: opacity .1s ease,background-color .1s ease,color .1s ease,box-shadow .1s ease,background .1s ease;
}

.he-button:hover {
  background: #FFF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35) inset, 0 0 0 0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}*/

.ui-resizable-helper {
    border: 2px dotted #888888;
    background-color: #888888;
    opacity: .3;
}

.thin-scrollbar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0px;
    width: 10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5px;
    width: 15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-thumb {
    border-radius: 5px;
    box-shadow: inset 0 0 6px rgba(0,0,0,0.6); 
    background-color: #DDDDDD;
}

/*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*/
table {
    white-space: inherit;
    line-h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w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size: inherit;
    font-style: inherit;
}

@media print {
    .page-break {
        page-break-after: always;
    }
}

/*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*/
* { 
  -webkit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/* Safari/Chrome, other WebKit */
  -moz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/* Firefox, other Gecko */
  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     /* Opera/IE 8+ */
 }

/*selection color*/
::selection{
  background: #009FCC;
}

.barcode {
	font-family: "Free 3 of 9";
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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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裁定
114年度聲字第4444號
聲  請  人 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 
受  刑  人  陳麗雪








上列聲請人因受刑人數罪併罰有二裁判以上，聲請定其應執行之刑（114年度執聲字第3832號）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　　主　　文
陳麗雪因犯如附表所示各罪所處之刑，應執行有期徒刑拾年肆月。
　　理　　由
一、聲請意旨以：受刑人陳麗雪因犯如附表所示各罪，先後經法院判決確定，經受刑人請求檢察官聲請定其應執行刑，爰依法聲請裁定應執行刑等語。
二、經查：
　㈠受刑人因犯如附表所示各罪，先後經如附表所示判處如附表所示之刑確定；如附表編號1、2所示部分經本院裁定應執行有期徒刑9年4月確定等情，此有法院前案紀錄表及如附表所示判決、裁定各1份在卷可查。法院就數罪併罰而有二裁判以上案件定其應執行刑時，固有自由裁量之權，但仍有應受法律內部性界限與外部性界限之限制。是本院定應執行刑仍應受法律內部性界限（即附表編號3、4與前開所各定應執行刑總和）與外部性界限（即如附表所示各罪宣告刑總和）之限制。
　㈡上揭各罪分別屬得易科罰金、易服社會勞動與不得易科罰金、易服社會勞動之罪（詳如附表「是否為得易科罰金、易服社會勞動之案件欄」所示），茲經受刑人請求檢察官向法院聲請合併定應執行刑，此有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民國114年12月2日刑法第50條第1項但書案件是否請求定應執行刑調查表1份（見執聲卷第7頁）附卷可稽。從而，聲請人依受刑人請求就如附表所示各罪所處之刑，聲請定其應執行之刑，核屬正當，應予准許。再按法院對於定應執行刑之聲請，除顯無必要或有急迫情形者外，於裁定前應予受刑人以言詞或書面陳述意見之機會，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3項定有明文，是本院函詢受刑人並告以文到5日內對本件定應執行刑案件具狀陳述意見，受刑人回覆「無意見」等語，有本院陳述意見表1份（見本院卷第27頁）在卷可查，是本院審酌上情，並衡酌受刑人所犯各罪侵害法益之異同、對侵害法益之加重效應及時間、空間之密接程度，而為整體評價後，定其應執行刑。
據上論斷，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1項，刑法第50條第2項、第53條、第51條第5款，裁定如主文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1 　　月　　27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刑事第十二庭　法　官　蔡至峰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如不服本裁定，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。（應附繕本）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林宛玲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1 　　月　　27　　日
【附表】：（時間：民國）
		　編　　　號

		


		1

		2

		3

		4



		　罪　　　名

		


		販賣第一級毒品

		施用第一級毒品

		施用第一級毒品

		施用第一級毒品



		　宣　告　刑

		


		有期徒刑9年

		有期徒刑7月

		有期徒刑6月

		有期徒刑7月



		　犯 罪 日 期

		


		111年5月13日

		112年7月23日

		112年10月17日

		113年1月18日



		偵查（自訴）機關年度及案號

		


		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31606號

		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2年度毒偵字第3441號

		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3年度毒偵字第164號

		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3年度毒偵字第1325號



		最　後










事實審

		法　　院

		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

		本院

		本院

		本院



		


		案　　號

		112年度上訴字第1929號

		113年度易字第1550號

		113年度簡字第1135號

		113年度易字第1831號



		


		判決日期

		112年10月31日

		113年6月25日

		113年7月9日

		113年9月30日



		確　定


判　決

		法　　院

		最高法院

		同上

		同上

		同上



		


		案　　號

		113年度台上字第531號

		


		


		




		


		判　　決
確定日期

		113年2月27日

		113年8月12日

		113年8月21日

		113年11月5日



		是否為得易科罰金、易服社會勞動之案件

		


		不得易科罰金
不得易服社會勞動

		不得易科罰金
不得易服社會勞動

		得易科罰金
得易服社會勞動

		不得易科罰金
不得易服社會勞動



		備　　　　 註

		


		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執字第4267號

		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執字第11559號

		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執字第13607號

		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執字第15776號



		


		


		附表編號1、2部分經本院以113年度聲字第3058號裁定應執行有期徒刑9年4月。

		


		


		








 



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裁定

114年度聲字第4444號

聲  請  人 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

受  刑  人  陳麗雪









上列聲請人因受刑人數罪併罰有二裁判以上，聲請定其應執行之

刑（114年度執聲字第3832號）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
　　主　　文

陳麗雪因犯如附表所示各罪所處之刑，應執行有期徒刑拾年肆月

。

　　理　　由

一、聲請意旨以：受刑人陳麗雪因犯如附表所示各罪，先後經法

    院判決確定，經受刑人請求檢察官聲請定其應執行刑，爰依

    法聲請裁定應執行刑等語。

二、經查：

　㈠受刑人因犯如附表所示各罪，先後經如附表所示判處如附表

    所示之刑確定；如附表編號1、2所示部分經本院裁定應執行

    有期徒刑9年4月確定等情，此有法院前案紀錄表及如附表所

    示判決、裁定各1份在卷可查。法院就數罪併罰而有二裁判

    以上案件定其應執行刑時，固有自由裁量之權，但仍有應受

    法律內部性界限與外部性界限之限制。是本院定應執行刑仍

    應受法律內部性界限（即附表編號3、4與前開所各定應執行

    刑總和）與外部性界限（即如附表所示各罪宣告刑總和）之

    限制。

　㈡上揭各罪分別屬得易科罰金、易服社會勞動與不得易科罰金

    、易服社會勞動之罪（詳如附表「是否為得易科罰金、易服

    社會勞動之案件欄」所示），茲經受刑人請求檢察官向法院

    聲請合併定應執行刑，此有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民國114年1

    2月2日刑法第50條第1項但書案件是否請求定應執行刑調查

    表1份（見執聲卷第7頁）附卷可稽。從而，聲請人依受刑人

    請求就如附表所示各罪所處之刑，聲請定其應執行之刑，核

    屬正當，應予准許。再按法院對於定應執行刑之聲請，除顯

    無必要或有急迫情形者外，於裁定前應予受刑人以言詞或書

    面陳述意見之機會，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3項定有明文，是

    本院函詢受刑人並告以文到5日內對本件定應執行刑案件具

    狀陳述意見，受刑人回覆「無意見」等語，有本院陳述意見

    表1份（見本院卷第27頁）在卷可查，是本院審酌上情，並

    衡酌受刑人所犯各罪侵害法益之異同、對侵害法益之加重效

    應及時間、空間之密接程度，而為整體評價後，定其應執行

    刑。

據上論斷，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1項，刑法第50條第2項、

第53條、第51條第5款，裁定如主文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1 　　月　　27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刑事第十二庭　法　官　蔡至峰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
如不服本裁定，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。（應

附繕本）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林宛玲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1 　　月　　27　　日

【附表】：（時間：民國）

　編　　　號  1 2 3 4 　罪　　　名  販賣第一級毒品 施用第一級毒品 施用第一級毒品 施用第一級毒品 　宣　告　刑  有期徒刑9年 有期徒刑7月 有期徒刑6月 有期徒刑7月 　犯 罪 日 期  111年5月13日 112年7月23日 112年10月17日 113年1月18日 偵查（自訴）機關年度及案號 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31606號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2年度毒偵字第3441號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3年度毒偵字第164號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3年度毒偵字第1325號 最　後      事實審 法　　院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 本院 本院 本院  案　　號 112年度上訴字第1929號 113年度易字第1550號 113年度簡字第1135號 113年度易字第1831號  判決日期 112年10月31日 113年6月25日 113年7月9日 113年9月30日 確　定  判　決 法　　院 最高法院 同上 同上 同上  案　　號 113年度台上字第531號     判　　決 確定日期 113年2月27日 113年8月12日 113年8月21日 113年11月5日 是否為得易科罰金、易服社會勞動之案件  不得易科罰金 不得易服社會勞動 不得易科罰金 不得易服社會勞動 得易科罰金 得易服社會勞動 不得易科罰金 不得易服社會勞動 備　　　　 註 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執字第4267號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執字第11559號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執字第13607號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執字第15776號   附表編號1、2部分經本院以113年度聲字第3058號裁定應執行有期徒刑9年4月。    

 






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裁定
114年度聲字第4444號
聲  請  人 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 
受  刑  人  陳麗雪








上列聲請人因受刑人數罪併罰有二裁判以上，聲請定其應執行之刑（114年度執聲字第3832號）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　　主　　文
陳麗雪因犯如附表所示各罪所處之刑，應執行有期徒刑拾年肆月。
　　理　　由
一、聲請意旨以：受刑人陳麗雪因犯如附表所示各罪，先後經法院判決確定，經受刑人請求檢察官聲請定其應執行刑，爰依法聲請裁定應執行刑等語。
二、經查：
　㈠受刑人因犯如附表所示各罪，先後經如附表所示判處如附表所示之刑確定；如附表編號1、2所示部分經本院裁定應執行有期徒刑9年4月確定等情，此有法院前案紀錄表及如附表所示判決、裁定各1份在卷可查。法院就數罪併罰而有二裁判以上案件定其應執行刑時，固有自由裁量之權，但仍有應受法律內部性界限與外部性界限之限制。是本院定應執行刑仍應受法律內部性界限（即附表編號3、4與前開所各定應執行刑總和）與外部性界限（即如附表所示各罪宣告刑總和）之限制。
　㈡上揭各罪分別屬得易科罰金、易服社會勞動與不得易科罰金、易服社會勞動之罪（詳如附表「是否為得易科罰金、易服社會勞動之案件欄」所示），茲經受刑人請求檢察官向法院聲請合併定應執行刑，此有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民國114年12月2日刑法第50條第1項但書案件是否請求定應執行刑調查表1份（見執聲卷第7頁）附卷可稽。從而，聲請人依受刑人請求就如附表所示各罪所處之刑，聲請定其應執行之刑，核屬正當，應予准許。再按法院對於定應執行刑之聲請，除顯無必要或有急迫情形者外，於裁定前應予受刑人以言詞或書面陳述意見之機會，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3項定有明文，是本院函詢受刑人並告以文到5日內對本件定應執行刑案件具狀陳述意見，受刑人回覆「無意見」等語，有本院陳述意見表1份（見本院卷第27頁）在卷可查，是本院審酌上情，並衡酌受刑人所犯各罪侵害法益之異同、對侵害法益之加重效應及時間、空間之密接程度，而為整體評價後，定其應執行刑。
據上論斷，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1項，刑法第50條第2項、第53條、第51條第5款，裁定如主文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1 　　月　　27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刑事第十二庭　法　官　蔡至峰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如不服本裁定，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。（應附繕本）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林宛玲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1 　　月　　27　　日
【附表】：（時間：民國）
		　編　　　號

		


		1

		2

		3

		4



		　罪　　　名

		


		販賣第一級毒品

		施用第一級毒品

		施用第一級毒品

		施用第一級毒品



		　宣　告　刑

		


		有期徒刑9年

		有期徒刑7月

		有期徒刑6月

		有期徒刑7月



		　犯 罪 日 期

		


		111年5月13日

		112年7月23日

		112年10月17日

		113年1月18日



		偵查（自訴）機關年度及案號

		


		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31606號

		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2年度毒偵字第3441號

		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3年度毒偵字第164號

		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3年度毒偵字第1325號



		最　後










事實審

		法　　院

		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

		本院

		本院

		本院



		


		案　　號

		112年度上訴字第1929號

		113年度易字第1550號

		113年度簡字第1135號

		113年度易字第1831號



		


		判決日期

		112年10月31日

		113年6月25日

		113年7月9日

		113年9月30日



		確　定


判　決

		法　　院

		最高法院

		同上

		同上

		同上



		


		案　　號

		113年度台上字第531號

		


		


		




		


		判　　決
確定日期

		113年2月27日

		113年8月12日

		113年8月21日

		113年11月5日



		是否為得易科罰金、易服社會勞動之案件

		


		不得易科罰金
不得易服社會勞動

		不得易科罰金
不得易服社會勞動

		得易科罰金
得易服社會勞動

		不得易科罰金
不得易服社會勞動



		備　　　　 註

		


		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執字第4267號

		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執字第11559號

		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執字第13607號

		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執字第15776號



		


		


		附表編號1、2部分經本院以113年度聲字第3058號裁定應執行有期徒刑9年4月。

		


		


		








 



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裁定

114年度聲字第4444號

聲  請  人 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

受  刑  人  陳麗雪









上列聲請人因受刑人數罪併罰有二裁判以上，聲請定其應執行之刑（114年度執聲字第3832號）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
　　主　　文

陳麗雪因犯如附表所示各罪所處之刑，應執行有期徒刑拾年肆月。

　　理　　由

一、聲請意旨以：受刑人陳麗雪因犯如附表所示各罪，先後經法院判決確定，經受刑人請求檢察官聲請定其應執行刑，爰依法聲請裁定應執行刑等語。

二、經查：

　㈠受刑人因犯如附表所示各罪，先後經如附表所示判處如附表所示之刑確定；如附表編號1、2所示部分經本院裁定應執行有期徒刑9年4月確定等情，此有法院前案紀錄表及如附表所示判決、裁定各1份在卷可查。法院就數罪併罰而有二裁判以上案件定其應執行刑時，固有自由裁量之權，但仍有應受法律內部性界限與外部性界限之限制。是本院定應執行刑仍應受法律內部性界限（即附表編號3、4與前開所各定應執行刑總和）與外部性界限（即如附表所示各罪宣告刑總和）之限制。

　㈡上揭各罪分別屬得易科罰金、易服社會勞動與不得易科罰金、易服社會勞動之罪（詳如附表「是否為得易科罰金、易服社會勞動之案件欄」所示），茲經受刑人請求檢察官向法院聲請合併定應執行刑，此有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民國114年12月2日刑法第50條第1項但書案件是否請求定應執行刑調查表1份（見執聲卷第7頁）附卷可稽。從而，聲請人依受刑人請求就如附表所示各罪所處之刑，聲請定其應執行之刑，核屬正當，應予准許。再按法院對於定應執行刑之聲請，除顯無必要或有急迫情形者外，於裁定前應予受刑人以言詞或書面陳述意見之機會，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3項定有明文，是本院函詢受刑人並告以文到5日內對本件定應執行刑案件具狀陳述意見，受刑人回覆「無意見」等語，有本院陳述意見表1份（見本院卷第27頁）在卷可查，是本院審酌上情，並衡酌受刑人所犯各罪侵害法益之異同、對侵害法益之加重效應及時間、空間之密接程度，而為整體評價後，定其應執行刑。

據上論斷，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1項，刑法第50條第2項、第53條、第51條第5款，裁定如主文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1 　　月　　27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刑事第十二庭　法　官　蔡至峰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
如不服本裁定，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。（應附繕本）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林宛玲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1 　　月　　27　　日

【附表】：（時間：民國）

　編　　　號  1 2 3 4 　罪　　　名  販賣第一級毒品 施用第一級毒品 施用第一級毒品 施用第一級毒品 　宣　告　刑  有期徒刑9年 有期徒刑7月 有期徒刑6月 有期徒刑7月 　犯 罪 日 期  111年5月13日 112年7月23日 112年10月17日 113年1月18日 偵查（自訴）機關年度及案號 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31606號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2年度毒偵字第3441號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3年度毒偵字第164號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3年度毒偵字第1325號 最　後      事實審 法　　院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 本院 本院 本院  案　　號 112年度上訴字第1929號 113年度易字第1550號 113年度簡字第1135號 113年度易字第1831號  判決日期 112年10月31日 113年6月25日 113年7月9日 113年9月30日 確　定  判　決 法　　院 最高法院 同上 同上 同上  案　　號 113年度台上字第531號     判　　決 確定日期 113年2月27日 113年8月12日 113年8月21日 113年11月5日 是否為得易科罰金、易服社會勞動之案件  不得易科罰金 不得易服社會勞動 不得易科罰金 不得易服社會勞動 得易科罰金 得易服社會勞動 不得易科罰金 不得易服社會勞動 備　　　　 註 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執字第4267號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執字第11559號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執字第13607號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執字第15776號   附表編號1、2部分經本院以113年度聲字第3058號裁定應執行有期徒刑9年4月。    

 





